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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屆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 

就業經濟組第 1次小組會議紀錄 

壹、 日期/時間： 110年 12月 19日（星期日）上午 10時 

貳、 地點：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會議室 

參、 主席：勞工局羅副局長群穆、許委員泰英（組長）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蘇雪吟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專案報告： 

一、臺中市青年創業輔導措施。（報告單位：經濟發展局） 

二、臺中市青年一站式就、創業服務。（報告單位：勞工局） 

委員建議： 

(一)建議針對高職學校就業輔導，可到校瞭解學生的需求，提供對應的

師資。 

(二)針對媒合學生至企業實習，如學生實習結束後卻未在企業服務，易

對企業形成傷害，建議可加強實習銜接就業之機制。 

(三)建議就業服務處補充說明視訊徵才推動成效。 

(四)青年常於領取青年就業獎勵金後即離職，往往對企業人力造成影響，

建議針對領取就業獎勵金之青年應有相關後續就業追蹤。 

(五)有關勞工局推動創業，僅針對摘星青年、市集攤商，但有些青創不

一定會有市集之需求，建議市府應該要有不同的思維輔導青年創業。

並請說明創業顧問如何評估青年創業需求、資源轉介的依據及創業

顧問之遴選標準。 

(六)有關經發局之青創夢想家計畫，建議主動進行關懷探視服務，並請

說明實際執行情形。 

勞工局回應： 

(一)本局就業服務處為協助青年接軌就業，除 17 所大專院校外並積極

與就業導向之高中職合作，如進入校園辦理職場導航、就業啟航等

活動，另就業服務處將積極邀集業界有豐富職涯諮詢經驗及產業知

能之主管及人資，並視高職學生狀況安排合適講師以符合學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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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二)實習制度分為兩部分，一是學校媒合企業，讓學生到企業實習，二

是學校開放讓學生自行尋找實習企業；實習雖屬教育體系之學分，

但本局就業服務處亦特別拜訪本市 17 所大專院校，包括一般性工

作機會、部分工時工作及工讀職缺等，並依照學校及學生需求積極

開發實習職缺，納入徵才活動或就業博覽會，助青年在學階段提前

進入職場學習適應。 

(三)因應疫情避免群聚感染風險，本局就業服務處於 109年首創「視訊

徵才」，於徵才活動現場設置視訊設備，今(110)年更升級為「視訊

徵才 2.0」，求職者及企業無須出門即可在家在公司進行視訊面試，

另就業服務處並於 23 個就業服務據點提供免費視訊設備，供需求

民眾使用，期能透過新型態媒合管道助市民成功就業。今年視訊徵

才活動投遞履歷有 2,500人，利用視訊面試計 855人，未來將依企

業需求辦理實體及視訊雙軌方式徵才活動。 

(四)往年青年領取就業獎勵金後離職率僅佔 5%，惟今年受疫情影響，部

分青年家長因擔憂其工作恐提高染疫風險，而使離職率略為上升，

請各位委員協助宣導增強企業及青年就業信心。 

(五)本局自 104年起推動摘星計畫，針對微型創業及有開設店面需求的

青年提供創業空間，另自去年起開辦「Young!好樣市集」，針對本

市各大專院校所輔導的創業青年提供市集設攤機會，藉以測試產品

及服務之市場接受度。本局除輔導微型創業青年外，針對其他多元

創業需求之創業者，本局青年一站式創業服務站提供創業顧問輔導

及資源轉介，並串聯其他局處資源，例如本府經發局之跨境體驗示

範基地及社會局之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均提供獨立辦公室及共同工

作空間，滿足青年各種不同創業需求。 

(六)青年一站式創業服務站之服務先由專員提供初步評估，如青年未能

明瞭其創業需求，則進一步媒合營運管理等面向之創業顧問再行評

估，並由該顧問確認青年創業需求後，再續行安排銜接各類專長顧

問進行一對一輔導。各創業顧問均由業界進行推薦，本局則依據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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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輔導後的滿意度調查及成效建立汰換機制，以提供符合青年創業

需求之輔導服務。 

經濟發展局回應： 

過往針對青創夢想家計畫之關懷探視確實未主動進行，明年度已針對本

案設定執行成效需達 60案，並針對探訪種類進行研討。 

柒、 提案討論與建議：本次提案共計 5案，各提案內容及決議如下： 

提 案 1 提案人 許泰英 

案 由 建議市政府打造友善且健全的夜市經濟 

提案說明 

一、台中目前現有的大型夜市(太原夜市、旱溪夜市、大慶夜市)有

在學校預定地或水利地申請使用，似乎與台中市攤販集中區設

置管理制自治條例第 22 條牴觸，是否請市政府統一相關用地

使用規定 

二、轟動一時曇花一現的經貿夜市及環中夜市，其倒閉原因不外乎

是昂貴的土地租金，因為其攤商租金昂貴反應在商品價格上

(例如一支熱狗 40 元)，導致消費者降低購買意願甚至沒有人

流去逛夜市，最後導致攤商退租、人潮退散，最後導致夜市收

攤關閉。 

辦 法 

一、比照新竹市樹林頭夜市經營模式，其場域白天是當停車場使

用，晚上是觀光夜市，市政府經公開招標，由民間公司承租辦

理夜市經營，並且除了繳交每月租金外，承租公司向攤商收取

之租金也依法開立發票。 

二、建議市府釋出閒置空地 (例如學校預定地)，並且公開招商(攤

商)或以公開招標的形式給廠商承辦，期望打造三贏的局面(1.

市府有稅收跟租金收入，2.攤商可以在安全無虞的場地安心討

生活，3.消費者可以得到相較合理的消費)，同時也兼具寓教

於樂請廠商提供建教合作實習機會或工作機會、學生社團表

演、地下樂團表演等平台，造就正向循環的經濟體，  

研處意見 
經濟發展局研處意見： 

一、依臺中市攤販集中區設置管理自治條例(以下同)第 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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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自然人、法人或團體得向經發局申請於本市都市計畫商

業區、公共設施保留地或非都市土地甲、乙、丙種建築用地設

置攤販集中區，先予敘明。 

二、查太原觀光夜市、旱溪夜市與大慶夜市均為本府經濟發展局列

管攤販集中區，土地使用分區分別為商業區、公共設施保留地

(文小學校用地)與公共設施保留地(文中學校用地)，分別於

107年 8月 15日、106年 11月 16日及 108年 8月 5日取得營

業許可，尚無與第 22條規定有所衝突。 

三、又為促進土地活化、降低閒置問題，私人土地使用分區如與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相符者，目前得送件申請設置攤販集中區，惟

公有土地部分，因與前揭規定有違，尚無相關法源依據，爰目

前仍未開放公有土地申請設置攤販集中區。 

決 議 依本府經濟發展局研處意見辦理。 

 

提 案 2 提案人 林俊凱 

案 由 鼓勵青年創業—騎樓攤販納管計畫 

提案說明 

一、青年創業不容易，商圈店面租金高，騎樓租金相對便宜，許多

青年轉向騎樓設攤，然以臺中現行標準，於騎樓設攤屬違規行

為，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可開罰 1200 元，造成創業青

年無法安心做生意。 

二、騎樓攤商無論是否有保留行人通行空間，皆屬違規行為，甚至

有店家為爭取更多營業空間擅自封閉騎樓，造成行人通行權益

受阻。  

三、臺中市政府於 104年 11月 30日府授交工字第 10402622901號

公告，本市騎樓及緣石人行道，除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或

標線者外，寬度在三公尺以上者得停放機車及自行車，惟應遵

守停車規定(需留設行人、機車或自行車進出之空間，應垂直

於道路方向，無障礙坡道應保留三公尺迴旋進出空間)。將騎

樓停放機車之行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作出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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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騎樓攤販未辦理營業登記情況嚴重，造成政府短收。 

辦 法 

一、比照騎樓停放機車之規定，開放騎樓設攤。 

二、於騎樓設攤須至經發局辦理商業登記，提出設置計畫書、申請

許可，設置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工程計畫：包含設置地點、用電配置、攤位配置圖 

(二)環境維護計畫：包含空氣污染防制、環境衛生維護、廢棄物

回收及清理、垃圾分類設施設置、垃圾清運及噪音管制等。 

(三)停車秩序與交通管理計畫 

(四)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飲食類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

規定，提報執行及管理策略，並檢附證明文件。 

(五)消防及公共安全計畫：消防器材之設置、發生緊急事件之應

變措施。 

(六)社區回饋計畫：對於營業範圍內受影響之社區，提出敦親睦

鄰之回饋計畫。 

三、封閉騎樓之店家應輔導其自行拆除障礙物，於騎樓保留一點五

公尺行人通行空間，未能及時拆除者予以開罰並強制拆除。 

研處意見 

經濟發展局研處意見： 

一、騎樓雖屬私有土地財產權，惟基於維護用路人通行權利，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同)第 3條第 1款規定，騎樓仍視作

道路之一種，爰如於騎樓設攤營業者，依第 82 條第 1項第 10

款規定，仍屬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之違規態樣，本府警察

局仍得依規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 1,200元以上 2,400元以

下罰鍰。 

二、為加強本市攤販管理，本府經濟發展局業已針對道路上既有設

攤之攤販納入輔導範圍，目前列管逢甲觀光夜市等 11 處攤販

集中區，同意所屬攤販得於核准時段，於部分道路設攤營業，

並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攤販依其使用市有道路之面積多

寡，應繳納「道路使用規費」，爰如於騎樓設攤營業者，因其

使用之道路性質屬私有土地財產權，向其收取道路使用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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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與「臺中市攤販集中區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不符。 

三、綜上，有關騎樓設攤部分，其適宜性目前仍與相關法規有所衝

突，有違法規訂定之目的性，建議仍應循「店面」或其他方式

進行創業，創造成功的機會；又依商業登記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攤販得免依商業登記法申請登記。 

決 議 
本案請經濟發展局另行邀集交通局、衛生局、環保局及消防局等局

處針對法規層面進行討論。 

 

提 案 3 提案人 陳嘉璇 

案 由 針對計畫案審查委員組成建議 

提案說明 

市政府提供多項計畫案協助新創、青創、產業升級、在地創生等等

不同項目，使創業/創新者能有更好的起步階段，但對他們及投入

資金的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企業能否永續經營的能力。 

辦 法 

計畫案審核成員遴選機制，除了參考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外，建議

邀請相關產業有豐富經驗的專家(如：透過全國性工協會推薦、媒

體報導、專欄作家等等)加入，可藉由他們在市場上的經驗提供更

多元面向的觀點跟意見，使創新產品或商模進入市場後即有經營優

勢。 

研處意見 

經濟發展局研處意見： 

本局青創夢想家計畫積極協助青年創業利用在地產業優勢，在新產

品或服務的開發上，能符合在地產業鏈與市場需求，少走很多創業

上的冤枉路。青創夢想家計畫自 108年起彙集產業業師團，一直以

來給予青創業者經驗指導及分享，今年更舉辦了 3場產業媒合會，

希望能達到手把手的經驗傳承，往後也會持續往這個目標邁進，更

規劃邀請企業大廠高階主管及在地產業公協會代表擔任評審，讓本

市青年創業家坐擁產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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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依本府經濟發展局研處意見辦理。 

 

提 案 4 提案人 李庚羲、王薏綸、韓忠憲、陳怡君 

案 由 辦理『基本管理學與國際職場』相關講座與工作坊。 

提案說明 

許多青年求職者，都是依據自己的專業來思維，缺乏整體商管的認

知。現行制度下的商業教育多數都是偏於片面，非常缺乏整體商業

概念的認知。 

辦 法 

一、多數第一線的就業輔導員都沒有商業管理相關的概念，多數的

就業輔導理論也都是從證照考試中學習的，而非自己真正的歷

練經驗，面對日新月異的就業市場，應該要讓求職民眾有更多

機會認識真實的商業世界。 

二、藉由邀請具備商管以及就業輔導雙專業背景的講師辦理工作

坊，內容包括入門管理學、工作種類、社會階級、國際職場與

自傳工作坊，讓青年求職更具備方向。 

研處意見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研處意見： 

一、為提供適切就業服務並符合青年求職者需求，本局就業服務處

積極針對各熱門及新興產業、各產業性能、諮詢技巧、就業輔

導等項目辦理專業化、客製化和精緻化教育訓練課程，並針對

各轄區就業服務員服務所需規劃通識、專業課程，如本(110)

年已辦理如臺中市在地產業鏈、聚落分析與趨勢發展(電動

車、光學產業)、職涯諮詢全攻略工作坊、新興產業就業市場

發展趨勢與人才需求等主題課程，強化就業服務員專業知能及

服務技巧；另針對服務過程所遇問題邀請外聘督導提出因應及

改進之道辦理專家諮詢會議、督導會議，以提升服務品質。另

針對委員建議事項，未來將依照求職者需求研議規劃納入商業

管理、自傳工作坊等教育訓練主題，俾就業服務員於面對日新

月異就業市場，提供更符合求職者需求之服務。 

二、本局就業服務處為縮短本市青年畢業後尋職週期，提升其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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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及就業穩定度，規劃邀請本市各新興產業、熱門產業等

業界達人，進入校園說明職場就業眉角、履歷及面試技巧建

議、產業趨勢等，助青年了解就業市場現況進而接軌就業；另

辦理「名人帶路 世代交流」職涯講座、青銀工作坊，邀請講

師或職場經驗豐富前輩，透過職場趨勢分析、職場應用、就業

眉角等項目分享，讓求職者了解新世代各產業的職場觀念，世

代交流並傳承，以減少職場摸索及摩擦。針對委員建議事項，

未來亦將視求職者需求將商業管理等就業所需主題納入相關

活動規劃。 

決 議 依本市就業服務處研處意見辦理。 

 

提 案 5 提案人 李庚羲、王薏綸、韓忠憲 

案 由 提案辦理僑外生就業講座。 

提案說明 

一、許多外籍僑生在台灣受到疫情影響無法返家，針對工作的諮詢

校方雖已盡力，但實質幫助不大。 

二、多數企業不願意主動聘用，不是因為僑外生能力不足，是因為

簽證難以辦理。 

辦 法 

一、建議邀請願意聘用僑生的廠商說明，並且開出職缺，現場媒合。 

二、邀請具備海外高階主管經驗的生涯規劃講師，協助辦理講座，

讓僑生與台生都可以了解國際的就業情勢，並且樂觀看待就業

競爭。 

研處意見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研處意見： 

一、國際學生畢業後倘若欲留在臺灣工作，依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

規定，須由雇主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稱發展署)申請工

作許可。 

二、因此，國際學生倘有就業需求，除可透過坊間人力銀行網站查

詢職缺訊息，並可運用本局設置之「台中就業網」、「臺中市就

業服務處官網」或發展署「台灣就業通」從中獲知即時職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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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後，可逕向有興趣的廠商投遞履歷進而面試。另外，本局每

年並辦理各式徵才活動，有集結多家企業的大型就業博覽會並

有單間廠商招募的單一徵才活動，年度總計辦理超過 400場次

以上徵才活動，本局可將相關活動資訊提供學校轉知國際學生

們參加，可於徵才活動現場直接與企業對話交流了解工作內容

及企業文化，提升聘僱機會，倘順利錄用，則可請雇主協助向

發展署申請工作許可。 

三、另目前發展署設有「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該網站可查詢

「畢業僑外生留臺工作」之相關法規及申請流程資訊。另針對

一般外國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之資格，103 年起該署新

增「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不再單以聘僱薪資作為資格

要求，而改以學經歷、薪資水準、特殊專長、語言能力、成長

經驗及配合政府產業發展政策等 8項目進行評點，累計點數超

過 70 點者，即符合資格。倘有任何疑問，皆可逕洽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 

四、此外，臺灣為進一步強化攬才力道，積極延攬及留用國際人

才，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協同相關部會研擬推動「外國專業

人才延攬及僱用法」，透過設計「就業金卡」以個人化就業准

證制度，核發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具備外國特定專

業人才資格者，該卡為四證合一之證件，包括工作許可、居留

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該卡可提供予外籍專業人才

自由尋職、兼職、就職及轉換工作的便利性，歡迎符合申請資

格之外籍專業人才至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線上申辦。 

五、另針對邀請具備海外高階主管經驗的生涯規劃講師，本局就業

服務處為縮短本市青年畢業後尋職週期，提升其職場競爭力及

就業穩定度，規劃邀請本市各新興產業、熱門產業等業界達

人，進入校園說明職場就業眉角、產業趨勢等，助青年了解就

業市場現況進而接軌就業。 

決 議 依本市就業服務處研處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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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12時 30分 


